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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政府資助戶外活動落實減廢及佈置物品重用機制的問題

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，各類由政府資助的戶外活動，如節慶盛事、文
化展演及為振興社區經濟而舉辦的嘉年華活動等，不僅豐富居民文化生
活，亦吸引大量旅客來澳參與，對城市形象及可持續發展具有示範作用。
為配合國家「雙碳」目標及《澳門長期減碳策略》，特區政府近年積極
推動公共活動實踐綠色低碳理念，環境保護局亦制定了《大型活動的減
碳指引》以及相關減廢指引，明確提倡減少使用一次性物料，並鼓勵活
動物資的重用及回收。

相關指引指出，大型活動應「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」、「考慮及評估活
動全生命週期中的碳排放」，並在「採購及物料」方面具體建議「鼓勵
重用場地佈置或活動物料」。同時，根據《大型活動的減廢指引》及
《會議展覽活動的減廢及廢料分類處理指引》，活動主辦方亦應對活動
所產生的廢棄物進行源頭減量、分類回收及循環再用。

上述指引的制定，體現了政府推動大型活動低碳化及減廢化的政策決心。
然而，在實際操作層面，仍可見部分政府資助活動於結束後，將仍具使
用價值的裝飾物、宣傳展架、背景板等物資直接銷毀或棄置，造成不必
要的資源浪費及環境負擔。公共資助活動本應以身作則，在善用公帑的
同時，實踐「可持續發展」原則，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。

此外，現行相關指引多屬「建議性質」，活動單位在規劃及執行時或會
參考指引內容，但實務上容易因成本、時間或操作便利等考量，而未有
採用較為環保的方案。如何進一步引導並確保受政府資助的活動單位，
能夠有效地落實相關減廢及重用要求值得關注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現行指引雖然「鼓勵重用」活動佈置及物料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不少1.

           第 1 頁  共 2 頁



活動單位缺乏便捷、經濟及制度化的重用途徑，客觀上增加了落實指
引的困難。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建立政府活動佈置物資共享或重用機制，
並推動展架、背板、標識等常用佈置物品採用模組化設計，配合貼膜、
更換主題元素等方式轉換活動內容，同時選用耐用及環保物料，以實
質鼓勵政府部門及受資助活動重用場地佈置或活動物料？
政府在審批及監管各類政府資助的戶外及大型活動時，會否考慮把2.
《大型活動的減碳指引》及相關減廢要求，具體納入資助條件或審批
準則，例如要求主辦單位提交「佈置物品環保管理計劃」（包括重用
及回收方案），並將佈置物料重用比例、廢棄物減量成效等，列為資
助審批的重要指標，以加大推動主辦方實際落實指引的力度？
就政府資助活動結束後佈置物品的實際處理情況，請問當局目前是否3.
設有任何監察、申報或抽查機制，以了解相關物資是否被重用、回收、
轉贈或最終棄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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